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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
建議授權香港分行發行中期票據

建議委任股東代表監事

一、 建議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董事會已決議通過，在
取得本行股東（「股東」）於本行即將召開的2023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
批准的前提下，建議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發行人民幣
金融債券的詳情如下：

(1) 發行額度

不超過人民幣600億元。

(2) 金融債券類型

包括但不限於：小微金融債、綠色金融債、普通金融債、雙創債、三農債等。

(3) 額度有效期

自年度股東大會批准本次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議案之日起至2025年6月底有
效。

董事會已審議批准本次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同意授權本行經營管理層，根據市
場窗口擇機發行。董事會將向股東提呈有關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議案以供審議。

建議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須待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審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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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授權香港分行發行中期票據

綜合考慮目前市場預期、發行慣例、融資成本、本行香港分行（「香港分行」）資產
負債規劃及提升國際市場知名度，董事會已決議通過擬由香港分行向監管機構申
請不超過10億美元的境外債券發行額度以發行中期票據。

中期票據的發行方案

(i) 發行規模：香港分行擬向監管機構申請不超過10億美元的境外債券發行額
度。

(ii) 發行時間：有關具體發行時間，董事會提呈年度股東大會授權香港分行於年
度股東大會批准後，根據市場窗口擇機發行。

建議授權香港分行發行中期票據須待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審議批
准。

三、 建議委任股東代表監事

本行謹此宣佈，本行監事會已提名王君波先生為本行第六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
候選人。建議委任王君波先生為股東代表監事須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
案審議批准。王君波先生的簡歷載列如下：

王君波先生，1978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管理學碩士，高級經濟師，現任信泰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財務總監。

王君波先生於2004年5月至2008年9月任浙江物產元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財務
中心職員、財務部副部長，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任浙江順達進出口貿易有限公
司投資部經理兼財務部副經理，2011年6月至2023年12月歷任浙江省物產集團有
限公司資金運營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副總經理，物產中大集團財務有限公司黨總
支委員、副總經理、工會主席、職工董事，物產中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金融部總
經理，2024年1月至今任信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財務總監。

王君波先生任期自於本行年度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之日起生效，至本行第六屆監
事會屆滿為止。待於年度股東大會上獲得批准後，本行將與王君波先生訂立服務
合約。王君波先生不就擔任本行股東代表監事自本行領取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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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王君波先生確認(i)彼於過去三年並無出任
本行及其附屬公司任何其他職位或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ii)彼與本行任何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關係；且(iii)彼並無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述含義之本行股份之任何權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就建議委任王君波先生為本行股東代表監事而言，概無任
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而本行亦不知悉任何其他事
宜須予知會股東。

四、 股東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次建議發行人民幣金融債券、建議授權香港分行發行中
期票據及建議委任股東代表監事之詳情的股東大會通函，及年度股東大會通告，
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 )及本行網站( www.czbank.
com )刊載，及適時寄發予股東（如要求）。

承董事會命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陸建強
董事長

中國，杭州
2024年4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陸建強先生、張榮森先生、馬紅女士及陳海
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侯興釧先生、任志祥先生、高勤紅女士、胡天高先生及朱
瑋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志方先生、王國才先生、汪煒先生、許永斌先生
及傅廷美先生。


